
世 界

之 窗

日 本 税 制 情 况 简 介

王 富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日本税收从明治维新开始，逐渐摆脱封建主义制度

的束缚，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税收发展的道路。百余年

来，随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日本的税制建设也相

应地得到了发展。下面简略介绍日本税收的有关情况。

一、日本税收体系和分类

日本税收，据统计大致有59种，其中国税27种，都

道府县15种，市町村税17种。如果把地方让与税和地方

交付税（实际是从国税中分给地方的收入）也视同单独

税种，那就多达72种。

日本税收按国家立法层次来说，分为国税和地方税

两大税收体系，但从收入隶属关系和征收管理权限 来

看，实际是三级税收体系，即国税体系、道府县税体系

和市町村税体系。其中，国税处于主导地位，它集中了

全国税收的60% —70%。以1979年为例，三级税收的各

自比例是：国税64% ，都道府县税17%，市町村税19%。

三级税收体系的税种列表如下：

表 1  国 税 体 系

表 2  道 府 县 体 系

表 3  市町村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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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务管理机构

日本税务机构比较健全，人员也比较充实，按税收

体系分工负责，强调系统垂直，注重效率。

国税机构：起草税法制定规划的官厅和实施税政的

官厅是分设的。前者属于大藏省（即财政部）的 主 税

局，后者属于国税厅系统管理。关税局也归大藏 省 直

辖，既担负制度建设、制定规划，又担负税政实施。国

税厅在地方设有垂直的下属机构：国税局、税务署。关

税局在各海关也都有自己的派出机构。

主税局的职务权限由“大藏省组织令”规定。主要

有：（一）关于国税税制的起草，规划设计；（二）税

理士（专门代办纳税事务的独立职业者）以及有关酒类

同业公会制度的规划设计；（三）税收预算和决算的编

制；（四）掌管有关国税国际协定的事务。

关税局的职务是规划设计和关税行政两方面都管，

即不仅担负有关关税行政制度的规划设计，还管理做为

派出机关的一切行政事务。主要业务有：（一）征收关

税、吨税、特别吨税；（二）有关进出口货物的许可批

准；（三）进出口货物、船舶、飞机、旅客等的管理。
（四）办理保税地区、保税仓库、保税工厂等的批准事

务。

国税厅是大藏省的外局，是以征收国内国税为主要

任务的税务行政管理机关。其设置和职责权限由“国家

行政组织法”及“大藏省设置法”规定。机构系统如下

图。

国税厅的主要职责是：（一）管理有关国内国税的

赋课征收事务；（二）税理士的考试和监督；（三）酒

类的制造和贩卖的许可和监督；（四） 掌管指导有关酒

类等的鉴定和试验。

国税厅长官办公厅设置监督官及监察官，还向各国

税局派遣监督官及监察官。监督官的任务是对国税局、

税务署的税务行政管理状况进行监督。监察官的任务是

对税务职员的贪污渎职等非法犯罪行为进行监督。

调查检查部与别的内部部局不同，它可以同税务署

直接进行对课税标准的调查以及对犯罪行为的处理。

国税局是国税厅所管事务在地方的分支 机构。其

职务除不负责对税理士的考试以外，其他任务与国税厅

相同。

税务署是有关国内国税的直接管理和征收的机构，

是同纳税者联系最密切的机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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